
村民接触法轮功 神奇祛病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郊区一村民，40多岁，患肠炎多

年，吃药打针不见效。一日，见到本村法轮功学员就说：
“我这肠炎炼法轮功能炼好吗？”学员给他找来李洪志
师父的讲法光碟，又教他炼功。 

没几天，他找到学员说：“这法轮功就是好，才炼几
天我这肠炎就好了，肚子也不疼了。”邻居有个出租摩托
司机，腰疼多年，见到他说：“你肠炎炼法轮功炼好了，
也教教我吧！”他说：“我才学，动作也不怎么准，你还
是找炼法轮功的教吧。”那司机说：“你先教我试试，有
机会我再去找人家。”谁知第一套功法还没学完，司机就
直说：“神，神，法轮功真神！你看我这腰咋就好了哩？”

他的妻子患有严重肺气肿，常感到胸部憋闷疼痛，
喘息不止，一听说，便与丈夫一块找到法轮功学员家说：
“你也教教俺吧！”学员便同他俩一块看李洪志师父讲法
光碟。看完一讲，妻子说：“怪了，我这胸也不闷了，也
不疼了，这大法真神啊！” 

回娘家，她妹妹一见就说：“姐，
你炼法轮功吗？”她一愣，心想，
我炼法轮功她咋知道，就说：“我刚
炼，这肺气肿就……”妹妹截住她
的话头说：“我也刚炼，咱村有好多
炼的呢。天一黑，我们几个就在家
把门一关开始学法炼功，法轮功这
么好，谁能挡得住？” 

法法法轮轮轮大大大法法法         洪洪洪传传传世世世界界界  
1992 年 5 月至 1999 年 7 月的七年间，法轮大

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 98
年底中国政府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学炼法轮功者达
七千多万之众。人们因修炼法轮功而无疾无病，人们
因信仰“真、善、忍”而无私无恨。修炼法轮功身心
受益的事例数不胜数。 

   1995年3月和5月， 
李洪志老师应邀到法 
国和瑞典传功讲法， 
拉开了法轮大法在海 
外洪传的序幕。至今 
已传遍世界上六十多 
个国家,全球有上亿人 
修炼法轮功。修炼者 
按照“真、善、忍” 
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世界各国
政府、机构对法轮大法颁发褒奖状，已达1223项。其
中, 中国1999年以前6项; 美国1051项; 加拿大135
项; 澳大利亚12项; 台湾9项; 欧洲6项; 新西兰、 日
本、印度尼西亚、秘鲁各一项。  

目前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文字，在
世界各地发行,并可在计算机网络上免费下载、复制。

自焚案中的造假问题 
前不久，与北京某医院Z医生聊起了天安门自焚案

中的造假问题。在谈到关于烧伤的治疗与护理时，Z医
生说：“北京的大医院对于重度烧伤病人都是采用湿式
疗法，而且为了防止感染，病人一定要进无菌室。”对
于2001年初“天安门自焚案”中刘思影在积水潭医院不
借助任何防护措施就直接和记者对话的事实，Z医生表
示非常不可思议：“那么重的烧伤病人怎么可能不进无
菌室？记者怎么也不穿防护服？”同时Z医生还说：“积
水潭医院对待重度烧伤病人很早就一直使用其自制的
药，叫‘烧伤二号’，其中一味药要用酒精泡，然后把
配好的药涂抹在创面上，同时还要保证创面尽量暴露。”
而央视中的自焚者在病床上居然被包裹的非常严实，Z
医生对这一点明确的说：“这绝对是在造假了！很明显
是当权者出于政治需要栽赃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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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是希腊奥运城中唯一得  
到许可并深受欢迎的游行队伍  
奥运会开幕前的两天，法轮功学员多姿多彩的

游行队伍出现在本届奥运会东道主希腊的首都──
雅典。人们停住匆忙的脚步，以惊奇的目光、喜悦
的笑容和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法轮功学员带来的
“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欢迎和感谢。法轮
功是本次奥运会活动中唯一得到游行许可的团体。

★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在联合

国会议上的正式声明中指出，从中国中央电视台提供的

自焚现场录像分析表明，整个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国

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明鉴]          

气管割开还能唱歌？ 
      ─我的经历证明天安门自焚是栽赃   

  2001 年 1 月 23 日，当我看到电视播放的天安
门自焚的报导，特别是看到刘思影在做了气管切开手
术后还能对着话筒声音清晰的唱歌的报导后，当时就
知道这是假的、骗人的、荒唐可笑的。因为我的经历
告诉我这一切。 
    十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被严重烧伤，送到医
院后，医生为我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并插上管子代替
呼吸。在那段时间，我根本不能张口说话，就是想说，
也只能是张张嘴艰难地说出一两个字，因为气不从口
里出来，完全从气管切开处出来，不仅说话费力，就
是呼吸都十分费力，更不用说唱歌了。正是由于自己
的亲身经历，所以一眼就看出了破绽。 今天写出此文，
就是想告诉人们千万别上当受骗！(说明一点，我还没
炼法轮功)



 用国外邮箱发邮件给 eo@att.net，标题为空白，内容为 get int.zip 然后发送，可获得突破网络封锁的小软件

河南省第三劳教所位于许昌市西南，又称许昌市劳
教所。河南省的男性大法弟子除开封、郑州外，其余都
被关押在许昌市劳教所。第三劳教所对大法弟子除超负
荷的强制劳动、强制洗脑、毫无人权的包夹制度外，对
坚定信仰的大法弟子进行非人的折磨，下是几例：  
A、 有的学员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其它犯人 
立即拳打脚踢，恶警上警绳，电棍电，橡胶棒 
打，直至失去知觉。 
B、 对抵制邪恶迫害的学员多次加期，有一大法 
弟子竟被加期 13 个月。 
C、 有的几天几夜不准睡觉，一闭眼就用电棍 
或橡胶棒连打带捣，把手和脚铐在椅子上，头 
带钢帽，用胶布粘住嘴，戴上耳机强制听辱骂 
大法师父、大法的录音。残暴的恶警用电棍电 
得法轮功学员肌肉变焦，而且恶警专捡面部、 
脚心、胸部、阴部来电。 
D、 把两个椅子用铁丝扎起来，把人紧铐在上 
面，电棍电。用酷刑“烤全羊”折磨，及把人 
的四肢捆住，中间插根棍用力来回转动，使皮 
肤与骨头之间磨擦钻心地痛，一会提高一会放 
下，打击全身敏感部位，往伤口处撒盐。“约束衣”据说
是从河北学来的，用过此刑的人，不死即残。 
E、有的用牙刷刷肛门造成大出血，用尖物捅小便头，
用牙刷把插在手指缝处剐，用重物敲打脚趾盖，用凉水
从头向下浇，名曰“冲浪”。脱光衣服，四周一圈人用手
往身上乱抓乱捣，用臭袜子往鼻子、嘴里塞。四肢分开
抬起往硬物（板凳、钢床、地板等）上撞或集体殴打。
▲ 部分迫害案例 
李健  34 岁，河南正阳县人，律师。因不放弃信仰，被
狱警用绳刑、超强度苦役以及不让睡觉等方式残酷折磨，
2002 年 4 月 25 日在第三劳教所被迫害致死。 
姚三中  34 岁，漯河市艺术师范学校教师。2001 年 3
月劳教所恶警连续六次对他施用绳刑，折磨 48 小时，
指挥几十名劳教犯对他群殴，并非法加期 10 个月。2002
年 5 月，又被恶警连续上绳 5 次，造成手臂麻木，几个
月生活不能自理。长期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姚三中身体
遭到极大摧残，2002 年 12 月底在奄奄一息时，劳教所
将他抬出扔到外地路边。2003 年 1 月中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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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期间，出于嫉妒和私欲，一意孤行，利用手中的权力，置宪法与法律于不顾，强
行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截至 2004 年 9 月 26 日，经核实，至少有 1056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有 6000 多人被非法判刑，超过 10 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名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
物的摧残，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和肉体双重迫害，被逼迫失业、失
学、离婚或流离失所等，法轮功女学员甚至被强奸、被强行堕胎, 逼迫放弃修炼"真、善、忍"，更多  

的人受到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酷刑虐待和经济上的敲诈勒
索，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好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

根据联合国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条
“灭绝种族罪”和第七条“危害人类罪”等相关条款，目前
江泽民已在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韩国、希腊等国
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罪名告上法
庭。其帮凶罗干、李岚清、曾庆红、周永康、丁关根、赵志
飞、夏德仁、刘淇、吴官正、薄熙来、潘新春、孙家正、王旭
东、王太华、陈至立、赵致真等也在不同的国家被正式起诉。
其中，刘淇、夏德仁、赵志飞已经被法庭判定有罪。 

▲ 河南省许昌第三劳教所(部分)犯罪恶警： 
阎振业：所长          屈双财：副所长(已调走） 
任高强：教育科长      李新杰：教育科副科长 

董建超：教转办主任    师宝龙：三队队长    

马华亭：三队教导员    谭军民：三队副队长 

靳伟山：三队副队长    贾子刚：三队二中队队长  

赵志敏：三队一中队队长刘天勋：三队一中队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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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安  55 岁，漯河市舞阳县人。2003 年 8 月被送
進第三劳教所。因不放弃信仰于 12 月 29 日被劳教所
酷刑连续施暴三天三夜后虐杀。当赵国安的妻子解开
他的上衣时，看到从下颏到前脖整个皮都没有了，被
揭掉了，前胸正中有约 10 公分见方的一片整个肉皮
都没有了，血红的一片；两肩、臂上有约拇指宽的一
道深沟，长至后背，无皮且肉已溃烂很深；两耳、后
脖颈、后背、整个小腹都是深紫色；下肢整个都是肿
的，两脚肿得明晃晃的；两脚脖上端有两道很粗很深
的沟，象是勒过的；头顶、前额上边有一红点，浑身
遍体鳞伤。劳教所恶察说：“他太不听话了，太顽固，
才关禁闭(小号)三天就这样了。” 
庞良  29 岁，原河南焦作武警支队副指导员，因坚定
信仰多次受酷刑迫害。2002 年底因喊“法轮大法好”，
被中队长贾子刚等恶警长时间上绳，高压电棒电、扇
耳光、拳打脚踢，造成右小臂骨折，至今伤残。 2003
年 6 月又被用“舒服椅”、“约束衣”酷刑，双腿绑
在椅子腿上不能动，再扣上头盔，塞上耳塞，开大音
量反复播放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音，两个包夹监视着
一个星期没让睡觉，不让吃饱饭，有时连大小便都不
允许，致使双腿肿瘸 2 个多月。2004 年 6 月的一个
下午，三大队突然宣布停止生产，开庞良的所谓批斗
会。庞良被绳捆着一只半胳膊、脖子被高压电棍电的
满脖子燎泡、脸被打得红肿、满嘴挂血的被押進会场。
当时连生产车间楼上的外工人员都愤愤不平。 

被第三劳教所酷刑致残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炳
（信阳）、岳彩云（商邱）、王玉昆（安阳）、王雷
（周口）、吴军庆（漯河）、邢伟伟（许昌）、刘俊
堂（山东冠县）、叶红春（太康县）、曹桂文、雷中
长、王俊等；赵永忠（焦作）、李進科（南阳）被迫
害致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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